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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后勤管理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后勤文〔2016〕3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后勤管理处劳务报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 

各部门（科室）： 

《后勤管理处劳务报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经后勤管理处处务

会议研究以及公示无异议后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后勤管理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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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管理处劳务报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根据《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劳务报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桂航人〔2016〕16 号）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后勤实际，制

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指导思想及原则：贯彻落实学校劳务报酬管理办法，维

护后勤广大员工切身利益，坚持“保障服务、合法收入、兼顾公开、

多劳多得”的分配原则，充分发挥劳务报酬的激励导向和杠杆作用，

切实调动全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与创造性，为创建区域有鲜

明特色、行业有重要影响的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提供更强有力的动

力。 

第二章 核发项目及标准 

第三条 项目评审费，是指因担任各种评审评委工作而获得的劳

务费。主要包括食堂档口、门面招标、食堂物资采购等由后勤部门组

织的各类项目招标评审等。 

按每人 200 元/半天（按三小时计算）；不足半天的，按 100 元/

人·次核发劳务费；参与评审的工作人员，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补贴按

评审校内专家的 50%核发。 

第四条 食堂市场调价劳务费，是指为确保食堂采购的食品原材

料价格合理，在非工作时间段，由后勤市场调价小组成员到桂林市批

发市场进行市场物价调查发放的劳务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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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堂市场调价劳务费按次发放，每周一次，每次不少于 3 小时，

核发标准为 80 元/人·次。 

第五条 食品原材料验收工作劳务费，是指为保证原材料供货商

采购的原材料质量，由后勤原材料质量监督验收小组每天对供货商配

送的原材料进行质量、数量、卫生等方面的监督、检查工作而发放的

劳务费。 

食品原材料验收工作劳务费按月发放，每周不少于两次检查工作，

每次不少于 1 小时，发放标准为 200 元/月。 

第六条 食堂卫生检查工作劳务费，是指为确保食堂食品卫生的

安全监管，由后勤食品卫生检查小组定期对食堂内部环境卫生、食品

加工卫生管理、个人卫生管理等方面的检查工作发放的劳务费。 

食堂卫生检查工作劳务费按月发放，每周一次检查工作，每次不

少于 2 小时，发放标准为 200 元/月。 

第七条 体检工作劳务费，是指在完成正常医疗工作外，为完成

新生入学体检、教职工体检及临时性各类体检工作发放的劳务费。 

体检工作劳务费按天发放，核发标准 300 元/天，按实际工作日

核发。 

第八条 传染病防控补助，是指医务人员对确认的传染病实施调

查、检验、采集样本、隔离观察、消毒等预防控制以及医疗救治措施

而获得发放的补助。 

传染病防控补助按月发放，核发标准为 80 元/人• 月。 

第九条 中长跑体能测试及其它临时医疗保障劳务费，是指经学

校和后勤管理处同意而安排医务人员为学校中长跑运动员提供体能

测试工作、结论的审核报告及其它临时医疗保障工作而取得的劳务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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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长跑体能测试及其它临时医疗保障劳务费按天发放，每天不少

于 3 小时，核发标准为 80 元/人• 天，获得学校其它部门补助的，不

再重复发放。 

第十条 临时突发工作劳务报酬，是指因工作需要，在经学校同

意实施的各项临时性工作中承担相关工作任务而取得的劳务费。 

临时突发工作劳务报酬由各科室提出申请，经后勤管理处集体研

究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通过后核发。 

第三章 核发程序及经费安排 

第十一条 各种劳务费的发放须按规定履行事前审批手续，不按

规定履行审批手续或经履行审批手续未获批准的，不予核发相关劳务

费。 

第十二条 劳务报酬必须按要求录入学校酬金发放系统，通过劳

务提供人的银行卡发放，按个人所得税有关规定扣税。 

第十三条 劳务报酬发放后，不得再发放误餐费、交通费、加班

费等其他形式的补助。 

第十四条 各部门申请发放的相关劳务费从本部门的成本中支出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五条 本细则在广泛征求员工意见后，由后勤管理处处务会

议议定发布。 

第十六条  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后勤管理处处务会议讨论决定。 

第十七条  本细则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 

 


